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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》

内容概要

《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:以人权保障为视角》沿袭了第一本《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—
—以被指控人的权利保护为核心》的模式，首先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的相关要求进行梳理，其次是
比较若干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借鉴意义的规定，再次是总结中国刑事诉讼法界现有的研究成果，最
后是通过问卷调查、个别访谈、集体讨论、案卷分析等方法收集第一手的实证研究数据，并结合相关
的统计资料，提出立法建议。在第一本书的基础上，《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:以人权保障为视
角》跟踪了2006年后的刑事诉讼法制新动向和新问题，围绕“《律师法》与《刑事诉讼法》的协调”
、“搜查和扣押”、“被告人上诉权的保障”、“禁止双重危险与再审”等四个新问题展开论述。全
书由基础研究报告、《刑事诉讼法》修改立法建议稿、条文论证、问卷调查报告、访谈分析报告、论
文、内容介绍与条文设计英文版等七部分构成。

Page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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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前言
第一部分  基础研究报告
  一  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与人权保障的新趋势
  二  关于《刑事诉讼法》与《律师法》的协调
  三  关于中国检察官协会的研究议题
  四 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和实践
  五  “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”列表分析
第二部分  《刑事诉讼法》修改立法建议稿
  一  《律师法》与《刑事诉讼法》的协调
  二  搜查与扣押的法治化
  三  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
  四  禁止双重危险与再审
第三部分  条文论证
  一  《律师法》与《刑事诉讼法》的协调问题
  二  搜查与扣押
  三  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
  四  禁止双重危险与再审
第四部分  问卷调查报告
第五部分  访谈分析报告
第六部分  论文
  法治背景下的刑事辩护
 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
  律师会见通讯权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
  律师不宜向被告人披露同案口供及非证据事实信息
  我国刑事司法搜查扣押制度现状及完善
  论职务犯罪侦查手段和程序的完善
  特殊程序应当特别安排
 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之建构
第七部分  内容简介与条文设计英文版
附录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的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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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法院主动提起再审，实际上有悖于诉讼规律：司法权应具有消极、被动的属性。法院主动
提起再审，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，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不当干预。但是，根据我们的调查和访谈表明
，多数司法实务人员往往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持支持态度。2009年我们对江西省49名法官进行的问卷
调查中，仅16.3%的法官认为，法院不得主动提起再审，只能被动地接受和审查检察机关或原审当事
人提出的再审申请。46.90的法官认为，应当维持现行规定，保留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力。34.7％的
法官认为，应当保留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力，但应限定为法院只能主动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。
一些被调查者指出，应当允许法院系统主动纠正自己办理的错案。2010年对中国刑事司法发展具有重
要影响力的赵作海案，也正是因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，才使冤案得以昭雪。因此
，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司法实务人员的意见，我们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有关再审提起主体的规
定，保留人民法院提起再审、主动纠错的权力，但法院不得主动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。 其二，取
消了检察机关抗诉必然引起再审的权力，赋予了检察机关和当事人平等的再审请求权。我国现行《刑
事诉讼法》第205条第3款规定：“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，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
审理，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，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。”对于当事人一方申请
再审的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04条的规定的四种法定情形进行审查，对符合这四种法
定情形的，才能受理再审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抗诉无须具备特定理由而必然引起再审，这会带来如下
弊端：一是造成控辩双方诉讼手段之不平等，有违公正审判的基本要求。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
》第14条第1款规定：“所有人在法庭和裁判所面前一律平等。”“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2号评论，，
第13条对此解释道：“法庭和裁判所前平等权也包括确保诉讼手段的平等性，即指除非根据法律和客
观、合理原因形成的区别性对待，当事人各方适用平等的诉讼手段，而不使被告方承担事实上的不利
或其他不公正。例如，如果仅允许检察官而非被告对判决有上诉权便是诉讼手段的不平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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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:以人权保障为视角》以“人权保障”为基础，构建为《刑事诉讼法》
修订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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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这本书是对国内的刑诉法修改的研究，调查的内容相对较多了点，结论和自己的理解相对少了点
，感觉信息量稍显小了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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